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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物業收購之

須予披露交易

物業收購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五日，買方（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與賣方訂立臨

時協議，以34,500,000港元之現金代價購買該物業，並將以本集團之內部資源撥付。

該物業位於香港九龍，目前出租予一名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且與彼等概無關連

之第三方作商業用途。於完成後，本集團擬繼續將該物業出租，以賺取租金收入。現

有租賃協議完成後，本集團可能繼續出租該物業或作自用（視乎當時市場情況而定）。

一般事項

根據上市規則第14.06(2)條，臨時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

易。

臨時協議

1. 日期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五日

2. 訂約方

i. 越通有限公司，物業控股公司及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作為買方）；及

ii. 賣方，多名獨立第三方人士（作為賣方）。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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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賣方乃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

且與彼等概無關連之第三方，及本公司與賣方於本公佈日期前概無訂立任何先前交

易。

3. 將收購之資產

該物業即香港九龍協和街第93、95、99、101、103、105、107、109、111、113及

115號建德大樓地下G舖，總樓面面積約為800平方呎，作為商業用途。

該物業目前由賣方根據現有租賃協議出租予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且與彼等概

無關連之第三方作商業用途，月租為98,000港元，將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屆

滿。根據現有租賃協議之條款，租戶獲授予選擇權，於租約期屆滿時續租兩年，經

修訂之月租為112,700港元。倘租戶不行使有關選擇權，本公司擬繼續出租該物業以

賺取租金收入或作自用（視乎當時市場情況而定）。

4. 代價

代價為34,500,000港元，其中1,000,000港元由買方於簽訂臨時協議時支付予賣方作

為按金、2,450,000港元於簽訂物業收購之正式協議（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一日或

之前）時支付，而餘款31,050,000港元於完成（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時支

付。

代價乃經買方及賣方參考目前租金回報按公平原則磋商後釐定。

代價將以本集團之內部資源撥付。

5. 完成

根據臨時協議，完成將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達致。

進行物業收購之理由及益處

本集團主要從事(i)主要在中國及香港製造、加工及零售傳統中藥，包括以「位元堂」品牌

行銷之中藥產品及以傳統配方由精選藥材製成之一系列產品；及(ii)以「珮夫人」及「珮氏」

品牌加工及出售西藥產品。

該物業位於香港九龍，總樓面面積約為800平方呎，目前已出租以賺取租金收入。本集團

擬於完成後繼續出租該物業作為商業用途，以賺取租金收入。現有租賃協議完成後，本

集團可能繼續出租該物業或作自用（視乎當時市場情況而定）。董事對香港之辦公室╱商

業物業之長遠前景具有信心，故認為物業收購將增強本集團之收入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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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臨時協議之條款為正常商業條款，誠屬公平合理並符合

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一般事項

根據上市規則第14.06(2)條，臨時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

易。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Wai Yuen Tong Medicine Holdings Limited（位元堂藥業控

股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

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897）

「完成」 指 物業收購之完成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之涵義

「代價」 指 物業收購之總現金代價，即34,500,000港元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之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澳門特

別行政區及台灣

「該物業」 指 即香港九龍協和街第93、95、99、101、103、105、107、

109、111、113及115號建德大樓地下G舖，總樓面面積約為

800平方呎

「物業收購」 指 買方根據臨時協議收購該物業

「臨時協議」 指 買方及賣方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五日就物業收購訂立之臨時

買賣協議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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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 指 越通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及於本公佈日期

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股份」 指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之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32章）賦予之涵義

「賣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且與彼等概無關連之多名獨立第

三方人士

承董事會命

Wai Yuen Tong Medicine Holdings Limited

（位元堂藥業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陳振康

香港，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鄧清河先生、陳振康先生及鄧梅芬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梁偉浩先生、袁致才先生、蕭文豪先生及曹永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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